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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7号）、《广东省委托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权实施方案》（粤自然资发〔2022〕12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用地审批有关要求的通知》（粤自然资管制〔2021〕1379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新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新兴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云浮市新兴县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第二批）》（以下简称《方案》）。内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方案》总面积254.2330公顷，其中国有土地83.0594公顷，集体土地171.1736公顷，共涉及7个镇23个村（社），分别为车岗镇平沙村；东成镇东瑶村、都斛村、扶桂村；六祖镇旧朗村、十里村、新朗村；水台镇良田村、杜村；太平镇水浪村；新城镇布坪村、枫冼村、凤凰村、黄岗村、黄塘村、联群村、陇塘村、坡边村、雨洞村、平康社区、桥亭社区、水东社区；天堂镇西震村。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方案》拟征收地块181.0376公顷，其中农用地131.7054公顷（其中耕地3.8019公顷），建设用地49.0002公顷，未利用地0.3320公顷。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及拟征收地块全部位于《新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划用地用海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后更新数据）及生态保护红线。新兴县不存在大量批而未供或者闲置土地的情形，省级产业转移园不存在不得批准的情形。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片区，《方案》公益性比例不低于30%；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片区，《方案》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20%。
二、实施计划
《方案》实施周期为2025年-2027年，并纳入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计划实施面积181.0376公顷，其中2026年计划实施57.6415公顷，2027年计划实施123.3961公顷，拟征收地块共计43个，项目类型主要为产业开发和城市服务。
